
2023年乱占耕地以案促改个人心得体
会(实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心
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乱占耕地以案促改个人心得体会篇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第一条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第三条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
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缴纳耕地占用
税。

前款所称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
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国家机关、部队以及其他单位；所称个人，包括
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个人。

第四条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
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次性征收。

第五条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规定如下：

(二)人均耕地超过1亩但不超过2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8元



至40元；

(三)人均耕地超过2亩但不超过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6元
至30元；

(四)人均耕地超过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5元至25元。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根据人均耕地面积和经济发展情
况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额。

各地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本条第一
款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本地区情况核定。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的适用税额的平均水平，不得低于本条
第二款规定的平均税额。

第六条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发达且人均耕地特
别少的地区，适用税额可以适当提高，但是提高的部分最高
不得超过本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当地适用税额的50%。

第七条占用基本农田的，适用税额应当在本条例第五条第三
款、第六条规定的当地适用税额的基础上提高50%。

第八条下列情形免征耕地占用税：

(一)军事设施占用耕地；

(二)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占用耕地。

第九条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
航道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根据实际需要，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
门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对前款规定的情形免征或者减征
耕地占用税。



第十条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
征收耕地占用税。

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少
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规定
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经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免
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第十一条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免征或者减征耕地
占用税后，纳税人改变原占地用途，不再属于免征或者减征
耕地占用税情形的，应当按照当地适用税额补缴耕地占用税。

第十二条耕地占用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土地管理部门在通知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占用耕地手续时，应
当同时通知耕地所在地同级地方税务机关。获准占用耕地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收到土地管理部门的通知之日起30日内
缴纳耕地占用税。土地管理部门凭耕地占用税完税凭证或者
免税凭证和其他有关文件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

第十三条纳税人临时占用耕地，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
耕地占用税。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的期限内恢复所占
用耕地原状的，全额退还已经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第十四条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
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比
照本条例的规定征收耕地占用税。

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前款规定的农用地
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第十五条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和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本条例自201月1日起施行。1987年4月1日国务院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乱占耕地以案促改个人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本办法的
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三条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规定如下：

(一)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为每平方米45元；

(二)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区、怀柔区、平谷区为每平方
米42元；

(三)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密云县为每平方米40元；

(四)延庆县为每平方米35元。

第四条占用基本农田的，适用税额在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当
地适用税额的基础上提高50%。

第五条占用园地、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
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适用税额按照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执行。

第六条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
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
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
可以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报经



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免征耕地占用税。

前款所称民族聚居区是指民族乡、民族村；生活困难的农村
居民是指享受区(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第七条纳税人应当向耕地或者其他农用地所在地的地方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

第八条土地管理部门凭纳税人的完税凭证或者减免税凭证和
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

第九条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7月23日公布的《北
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办法》
同时废止。

乱占耕地以案促改个人心得体会篇三

耕地占用税以占用农用耕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用建设的行
为为征税对象，以约束纳税人占用耕地的行为、促进土地资
源的合理运用为课征目的，除具有资源占用税的属性外，还
具有明显的特定行为税的特点。

2.采用地区差别税率

耕地占用税采用地区差别税率，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分别制定差别税额，以适应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耕地
质量差别较大、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相差悬殊的具体情况，具
有因地制宜的特点。

3.在占用耕地环节一次性课征



耕地占用税在纳税人获准占用耕地的环节征收，除对获准占
用耕地后超过两年未使用者须加征耕地占用税外，此后不再
征收耕地占用税。因而，耕地占用税具有一次性征收的特点。

4.税收收入专用于耕地开发与改良

耕地占用税收入按规定应用于建立发展农业专项基金，主要
用于开展宜耕土地开发和改良现有耕地之用，因此，具
有“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补偿性特点。

乱占耕地以案促改个人心得体会篇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条例所称建房，包括建设建筑物和构筑物。农田水利占用耕
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第三条

占用园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视同占用耕地征收耕
地占用税。

第四条

经申请批准占用耕地的，纳税人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
明的建设用地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
的，纳税人为用地申请人。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纳税人为
实际用地人。

第五条



条例第四条所称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包括经批准占用的耕
地面积和未经批准占用的耕地面积。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占用税的平均税额，按照本细则
所附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表》执
行。县级行政区域的适用税额，按照条例、本细则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条例第七条所称基本农田，是指依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耕地。

第八条

条例第八条规定免税的军事设施，具体范围包括：

(一)地上、地下的军事指挥、作战工程；

(二)军用机场、港口、码头；

(三)营区、训练场、试验场；

(四)军用洞库、仓库；

(五)军用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和测量、导航、助航
标志；

(六)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军用通讯、输电线路，军用输
油、输水管道；

(七)其他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设施。



第九条

条例第八条规定免税的学校，具体范围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大学、中学、小学、学历性职业
教育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内经营性场所和教职工住
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条

条例第八条规定免税的幼儿园，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或者备案的幼儿园内专门用于幼儿保
育、教育的场所。

第十一条

条例第八条规定免税的养老院，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设立的
养老院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的场所。

第十二条

条例第八条规定免税的医院，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医院内专门用于提供医护服务的
场所及其配套设施。医院内职工住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
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三条

条例第九条规定减税的铁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铁路路基、
桥梁、涵洞、隧道及其按照规定两侧留地。专用铁路和铁路
专用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四条

条例第九条规定减税的公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
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属于农村公路的村道的主体工



程以及两侧边沟或者截水沟。

专用公路和城区内机动车道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
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五条

条例第九条规定减税的飞机场跑道、停机坪，具体范围限于
经批准建设的民用机场专门用于民用航空器起降、滑行、停
放的场所。

第十六条

条例第九条规定减税的港口，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港
口内供船舶进出、停靠以及旅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场所。

第十七条

条例第九条规定减税的航道，具体范围限于在江、河、湖泊、
港湾等水域内供船舶安全航行的通道。

第十八条

条例第十条规定减税的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是指农
村居民经批准在户口所在地按照规定标准占用耕地建设自用
住宅。

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原宅基地恢复耕种，凡新建住宅占用
耕地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超过原宅
基地面积的，对超过部分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
用税。

第十九条

条例第十条所称农村烈士家属，包括农村烈士的父母、配偶



和子女。

第二十条

条例第十条所称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贫
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其标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纳税人改变占地用途，不再属于
免税或减税情形的，应自改变用途之日起30日内按改变用途
的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和当地适用税额补缴税款。

第二十二条

条例第十三条所称临时占用耕地，是指纳税人因建设项目施
工、地质勘查等需要，在一般不超过2年内临时使用耕地并且
没有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因污染、取土、采矿塌陷等损毁耕地的，比照条例第十三条
规定的临时占用耕地的情况，由造成损毁的单位或者个人缴
纳耕地占用税。超过2年未恢复耕地原状的，已征税款不予退
还。

第二十四条

条例第十四条所称林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
未成林地、迹地、苗圃等，不包括居民点内部的绿化林木用
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用地，以及河流、沟渠的
护堤林用地。

第二十五条



条例第十四条所称牧草地，包括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

第二十六条

条例第十四条所称农田水利用地，包括农田排灌沟渠及相应
附属设施用地。

第二十七条

条例第十四条所称养殖水面，包括人工开挖或者天然形成的
用于水产养殖的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
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第二十八条

条例第十四条所称渔业水域滩涂，包括专门用于种植或者养
殖水生动植物的海水潮浸地带和滩地。

第二十九条

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
滩涂等其他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适用税额可
以适当低于当地占用耕地的适用税额，具体适用税额按照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条例第十四条所称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是指直
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而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具体包括：储
存农用机具和种子、苗木、木材等农业产品的仓储设施；培
育、生产种子、种苗的设施；畜禽养殖设施；木材集材道、
运材道；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野生动植物保护、护
林、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木材检疫的设施；专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灌溉排水、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讯基



础设施；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生产必需的食宿和管理设施；
其他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第三十一条

经批准占用耕地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
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占用农用地手续通知的'当天。未经批
准占用耕地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实际
占用耕地的当天。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占用耕地或其他农用地，应当在耕地或其他农用地所
在地申报纳税。

第三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应当将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耕地占用税具体实施
办法报送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相关阅读：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
简称《暂行条例》)，2月2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令第49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细则对
完善我国地方税收制度，加强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促
进耕地保护具有积极作用。

《实施细则》共34条，按照体现《暂行条例》的立法宗旨和



贯彻国务院有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精神，加强耕地资源保
护，明确征缴程序、方便纳税人、适当下放税政管理权的原
则对《暂行条例》进行了细化和明确，主要内容包括耕地占
用税的纳税人和征收范围、税额、免税和减税的具体范围、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等，具体规定如下：

一、纳税人和征收范围

《暂行条例》规定，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
位或者个人，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缴纳耕地占用税。根据占用耕地存在合法占地和非法占地两
种情况，合法占地也存在批准占地文件中标明“建设用地
人”和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情况。《实施细则》根据
《暂行条例》的规定，将纳税人进一步明确为“经申请批准
用地的，纳税人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明的建设用地人；
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纳税人为用地
申请人。未经批准占地的，纳税人为实际用地人”。

关于《暂行条例》规定“建房”的范围，《实施细则》按照
现行税收政策执行的口径，明确建房包括建设建筑物和构筑
物。考虑到《土地管理法》规定农田水利用地属于农用地范
围，农田水利的用途就是改善耕地的利用状况，《实施细则》
规定“农田水利占用耕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考虑到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颁布实施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将园地单独作为土地的
一个类别，以及现行税收政策对占用园地的，按照占用耕地
征税。为了更好地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与现行政策衔
接并便于操作，《实施细则》明确对占用园地建房或者从事
非农业建设的，视同占用耕地征收耕地占用税。

关于《暂行条例》规定的“临时占用耕地”。为了便于实际
操作，《实施细则》根据《土地管理法》有关临时占地的规
定，明确临时占用耕地是指纳税人因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



查等需要，在一般不超过2年内临时使用耕地并且没有修建永
久性建筑物的行为。

考虑到因污染、取土、采矿塌陷等原因“损毁耕地”的行为
虽然与一般占用耕地不同，但在实质上也造成了耕地的损失，
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耕地，《实施细则》明确对因污染、
取土、采矿塌陷等损毁耕地的，比照《暂行条例》规定的临
时占用耕地的情况，由造成损毁的单位或者个人缴纳耕地占
用税。

关于《暂行条例》中“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
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等具体认定范围。
《实施细则》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对这些农用地的具体范围进行了明确。

二、税额

根据《暂行条例》“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根据人均耕
地面积和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
额”的授权，结合平均税额的历史状况，《实施细则》明确
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平方米平均税额，并拟订了《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表》。各地适用的
平均税额分别为：上海市45元；北京市40元；天津市35元；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4省各30元；辽宁、湖北、湖南3省
各25元；河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重庆、四川7省市
各22.5元；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5省各20元；山西、
吉林、黑龙江3省各17.5元；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6省区各12.5元。

考虑到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
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应与占用耕地在政策上有所区别，
同时需要赋予地方一定的权限，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区的差异，
《实施细则》规定对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
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



设的，适用税额可以适当低于当地占用耕地的适用税额，具
体适用税额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三、免税和减税的具体范围

《实施细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参考耕地占用税现行政策
执行的口径，对《暂行条例》免税和减税优惠事项的具体范
围和执行标准进行了明确，具体内容如下：

《暂行条例》规定免税的军事设施，具体范围包括地上、地
下的军事指挥、作战工程；军用机场、港口、码头；营区、
训练场、试验场；军用洞库、仓库；军用通信、侦察、导航、
观测台站和测量、导航、助航标志；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
军用通讯、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其他直接用于
军事用途的设施。

《暂行条例》规定免税的学校，具体范围包括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大学、中学、小学、学历性职
业教育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内经营性场所和教职工
住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暂行条例》规定免税的幼儿园，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或者备案的幼儿园内专门用于幼儿
保育、教育的场所。

《暂行条例》规定免税的养老院，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设立
的养老院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的场所。

《暂行条例》规定免税的医院，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医院内专门用于提供医护服务
的场所及其配套设施。医院内职工住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
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暂行条例》规定减税的铁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铁路路基、



桥梁、涵洞、隧道及其按照规定两侧留地。专用铁路和铁路
专用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暂行条例》规定减税的公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
设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属于农村公路的村道的主体
工程以及两侧边沟或者截水沟。专用公路和城区内机动车道
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暂行条例》规定减税的飞机场跑道、停机坪，具体范围限
于经批准建设的民用机场专门用于民用航空器起降、滑行、
停放的场所。减税的港口，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港口
内供船舶进出、停靠以及旅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场所。

《暂行条例》规定减税的航道，具体范围限于在江、河、湖
泊、港湾等水域内供船舶安全航行的通道。

《暂行条例》规定减税的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是指
农村居民经批准在户口所在地按照规定标准占用耕地建设自
用住宅。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原宅基地恢复耕种，凡新建
住宅占用耕地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对超过部分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
收耕地占用税。农村烈士家属，包括农村烈士的父母、配偶
和子女。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贫困山区
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其标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四、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

为了明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避免征管中产生争
议，《实施细则》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明确为“经批准占用
耕地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到土地管
理部门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通知的当天。未经批准占用耕地
的，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实际占用耕地的
当天”;将纳税地点明确为“耕地或其他农用地所在地”。



乱占耕地以案促改个人心得体会篇五

耕地占用税是国家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
的单位和个人，依据实际占用耕地面积、按照规定税额一次
性征收的一种税。耕地占用税属行为税范畴。耕地占用税是
我国对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或个人所征收
的一种税收。

现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自1月1日
起施行。


